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开展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科技示范户和“新农人”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、各责任农技员：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有关文件精神和省农业农村厅的统一部署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科技示范户和“新农人”的遴选工作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遴选规模
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确定的科技示范户户数为280户，分布在33个行政村，每个行政村遴选8-9名科技示范户，“新农人”遴选4名，分布在4个行政村，人员可适当调整。 
二、科技示范户
围绕我县稻麦主导产业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农户自愿的原则，遴选科技示范户，科技示范户原则上实行村村全覆盖,每个行政村遴选8-9户科技示范户。
（一）科技示范户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明礼诚信，带动周边农户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生产；
2.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，种植水平较高、示范作用好、科技服务能力较强的新型主体（专业化服务组织、家庭农场等）带头人、种植大户、能辐射带动周边其他农户；
3.从事种植业，劳动力在1人以上，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。
4.土地承包面积原则上在20亩以上。
（二）科技示范户遴选程序：
1.每个行政村遴选8-9名科技示范户（依据附件3）；
2.由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自愿申请，填写科技示范户登记表（见附件1）；
3.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严格按通知要求择优推荐，镇街农村工作局对推荐的示范户进行初审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，经镇街政府同意后上报；
4.对经公示无异议的科技示范户，责任农技员与科技示范户签订技术指导服务协议书。
（三）科技示范户享有以下权利：
1.参加技术培训，获得技术资料，接受技术指导服务。
2.优先获得新品种、新技术示范试验项目。
3.享有一定的物化补贴。
4.对责任农技员工作及农事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5.注册使用农技耘APP，获得技术信息。
（四）科技示范户应自觉履行以下义务：
1.提供必要的生产示范条件，配合技术指导员做好技术推广和示范工作；
2.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带头学习使用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机具。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推广应用先进生产技术；
3.按要求填写《科技示范户手册》，记录农事信息，为责任农技员积累技术资料创造良好条件。
4.在责任农技指导员的指导帮助下，注册安装农技耘APP，并积极登录使用。
三、“新农人”
依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全县将围绕稻麦产业，遴选4名符合条件的“新农人”，分布在4个行政村，不受示范户和责任农技员挂钩村限制。
（一）“新农人”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坚决拥护党的领导，有家国情怀，懂农业、爱农业、守法遵章，诚信经营，社会声誉佳，有精力、有热情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；
2.具备一定新理念、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生产组织方式，以从事与农业的生产、加工、销售、服务等相关环节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现代农业经营者；
3.从事稻麦种植业，劳动力在1人以上。
（二）“新农人”遴选程序：
1.由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自愿申请，填写“新农人”登记表（见附件2）；
2.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严格按通知要求择优推荐，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对推荐的“新农人”进行初审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，在镇街公示栏公示五日后无异议，经镇街政府同意后上报；
3.如果全县种植业条线上报超过4名，则由该项目专家组进行评审，择优选取后公示；如果不满4名，将再次发布申报通知。对经公示无异议的“新农人”，专家与其签订技术指导服务协议书。
（三）“新农人”享有以下权利：
1.可参与高层次能力提升项目，通过培训、指导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能力。
2.能参与技术研讨、经验分享、实地观摩等交流活动，获取技术资讯、解决难题。
3.享有一定的物化补贴。
4.可以通过成人/职业教育提升学历。
四、相关要求。
1.该项目技术指导单位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。
2.各镇（街道）农村工作局要积极做好科技示范户和“新农人”的遴选工作。遴选的科技示范户和“新农人”通过审核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材料参考附件4，科技示范户公示由各镇（街道）农村工作局负责，责任农技员配合开展。
3.科技示范户和“新农人”的遴选时间为2025年10月18日前完成。
附件1：科技示范户登记表
附件2：“新农人”登记表
附件3：行政村示范户数量表	
附件:4：公示
特此通知。
金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
2025年9月23日












附件1：
金湖县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（种植业）项目科技示范户登记表
	户主姓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家庭人口
	

	示范品种
	
	规 模
	
	务农劳力
	

	
	
	规 模
	
	
	

	2024年人均纯收入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	邮    编
	

	本人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村（居） 委  会意 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镇(街道)
意   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附件2：
金湖县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（种植业）项目
“新农人”登记表
	户主姓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家庭人口
	

	示范品种
	
	规 模
	
	务农劳力
	

	
	
	规 模
	
	
	

	2024年人均纯收入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	邮    编
	

	本人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村（居） 委  会意 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镇(街道)
意   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附件3：
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（种植业）行政村
示范户数量表
	序号
	镇街
	村居
	示范户（名）
	责任农技员（名）

	1
	黎城
	九里
	8
	1

	2
	戴楼
	红岭
	9
	1

	3
	戴楼
	新塘
	8
	1

	4
	戴楼
	衡阳
	8
	1

	5
	戴楼
	小集
	9
	1

	6
	金北
	董河
	8
	1

	7
	金北
	刘庄
	9
	1

	8
	金北
	万庄
	8
	1

	9
	金北
	马港
	9
	1

	10
	金北
	新街
	8
	1

	11
	金北
	新港
	9
	1

	12
	金北
	洪圩
	9
	1

	13
	金南
	时墩
	9
	1

	14
	金南
	抬饭
	8
	1

	15
	金南
	宋敦
	8
	1

	16
	金南
	缸庙
	9
	1

	17
	金南
	新坝
	9
	1

	18
	金南
	福寿
	9
	1

	19
	金南
	吴桥
	8
	1

	20
	金南
	南望
	8
	1

	21
	塔集
	高桥
	9
	1

	22
	塔集
	新华
	9
	1

	23
	银涂
	高沈
	8
	1

	24
	银涂
	新胜
	9
	1

	25
	银涂
	团结
	8
	1

	26
	银涂
	何营
	9
	1

	27
	银涂
	天堂
	8
	1

	28
	前锋
	民生
	8
	1

	29
	前锋
	阮桥
	9
	1

	30
	前锋
	中兴
	8
	1

	31
	前锋
	淮村
	9
	1

	32
	吕良
	金淮
	8
	1

	33
	吕良
	振兴
	8
	1

	合计
	280
	33


附件4：

公   示

根据2025年金湖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，经村（居）推荐、镇（街道）农村工作局初审，镇（街道）政府审核同意，在我镇（街道）XX村筛选了XX名种植户，拟作为2025年金湖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科技示范户，以及XX名“新农人”，现予以公示，如有不同意见者，请在5日内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出意见，联系电话：0517-86983036。
示范户具体名单如下：
	姓   名
	组   别
	姓   名
	组  别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“新农人”具体名单如下：
	姓   名
	组   别

	
	

	
	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镇(街道)农村办公室（盖章）：
 
                     镇(街道)（盖章）：
 2025年  月   日
1

